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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8         证券简称：吉药控股           公告编号：2020-030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综合授信及贷款展期 

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综合授信及贷款展期担保情况概述  

1、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亚利大胶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亚利大”）

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求，公司拟同意浙江亚利大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贷款，期限为1年，授信品种为短期流

动资金贷款，由公司及浙江亚利大法人代表王平平个人为上述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同时以浙江亚利大名下位于新昌县儒岙镇的房地产作为抵押。 

2、公司于2018年9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8年10月12日 

召开的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及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在2019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2019年11月14日召开的2019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展期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吉林金

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宝药业”）向华夏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申请办理

授信净额不超过人民币7,500万元（大写：柒仟伍佰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贷款到

期后申请展期到2020年4月1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 年9月27日披露于中国证监

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5）、2019年10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展期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8）。 

为提高金宝药业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金宝药业拟向华夏银行长春分行营业 

部再次申请上述流动资金贷款业务进行展期，原担保方式不变，由公司担保。本次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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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展期金额为7400万元，展期到期日为2020年10月15日（原借款期限为2018年10

月15日至2019年10月15日）。公司同意为金宝药业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展期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上午9时在

公司19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贷款展期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相关规则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经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提

请召开股东大会对上述事项进行确认。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亚利大胶丸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06 年 07 月 04 日 

注册地点：新昌县儒岙镇国道北路 30 号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平平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销售自产产品销售：胶囊机械；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吉林金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1998 年 04 月 

注册地点：梅河口市环城北路 6 号 

注册资本：13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德恒 

公司经营范围：硬胶囊剂、片剂、颗粒剂、丸剂（蜜丸、糊丸、浓缩丸、水

蜜丸）、合剂、糖浆剂生产销售；保健食品、化妆品、医药包装材料、日用品

批发兼零售；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

食品）销售；人参、鹿茸、土特产品销售；医药技术咨询服务；医药技术转

让；医药科技成果转让；物流服务；社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

投资咨询及中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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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拟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拟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名称：浙江亚利大胶丸有限公司 

3、担保额度：人民币 2000 万元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5、担保期限：1年 

（二）与华夏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拟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名称：吉林金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额度：人民币 7400万元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5、担保到期日：2020年 10月 15日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子公司浙江亚利大和金宝药业申请贷款及贷款展期

提供担保的行为，有利于加快上述公司业务的发展，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上述担

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上述被担保人均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未要求其提供反担保。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制度的

规定，上述担保事项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累计担保总额（含上述担保额)不超过人民币 202,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1.49%，以上担保均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金

宝药业、普华制药、浙江亚利大、通化双龙、孙公司克胜药业、利君康源以及参股

公司海通制药的担保。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对金宝药业逾期担保金额为 2,475.29 万元，公司对

亚利大胶丸逾期担保金额为 2,500 万元，合计逾期担保金额为 4,975.29 万元，除

上述逾期担保外，公司无其他逾期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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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3月 24日 


